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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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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7F
承辦人：黃朝基
電話：2720-8889分機78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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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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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來函1份 (24886233_1120106927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行政院112年1月19日修正公布之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

條例」第11條、第38條，該院定自112年3月1日施行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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